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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bookmark: _Toc24005]
非法处置“毛垃圾”造成污染获刑
[bookmark: _Toc2855][bookmark: _Toc10117]——李某猛、李某甲等污染环境罪案
（2025年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2024年度
上海法院“100个精品案例”）

【基本案情】2021年8月，被告人李某甲与李某猛协商，由李某猛将其使用的位于崇明区的某鱼塘作为卸点，提供给李某甲倾倒“毛垃圾”。2021年8月21日至28日，李某甲等人将共计约110车“毛垃圾”从外区装运后，运输至李某猛提供的鱼塘内倾倒。2021年9月11日至13日、9月26日至28日期间，由王某军提供挖机司机装运垃圾、刘某负责车辆调度，李某甲等人将堆放于某垃圾场的共约160车“毛垃圾”转运至李某猛提供的鱼塘内倾倒。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涉案地块填埋的塑料袋、织物、碎砖等固体废物需进行清理、外运处置等，总费用估算为人民币545.23万元。经计算，被告人李某猛致公私财产损失约438.10万元，被告人李某甲、李某乙、张某飞致使公私财产损失约180万元，被告人王某军、刘某致使公私财产损失约160万元。崇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猛、李某甲、李某乙、王某军、刘某、张某飞等人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四年三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典型意义】“毛垃圾”是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合在一起的固体废物，属于其他有害物质，倾倒、填埋在地下会造成地下水环境损害，严重破坏相应区域的生态环境。本案系崇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涉及非法倾倒“毛垃圾”造成环境污染案件，涉案被告人人数较多，且在污染环境犯罪中分工明确、组织有序，是一起典型的团伙性犯罪。本案中，被告人非法倾倒、填埋“毛垃圾”既对涉案区域地下水环境造成损害，也对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造成影响，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本案裁判严厉打击了非法倾倒“毛垃圾”的行为，为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bookmark: _Toc29088]案例二:
[bookmark: _Toc22764]
非法捕杀濒危“活化石”中华鲟获刑
[bookmark: _Toc24349][bookmark: _Toc9468]——邢某非法捕捞、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
[bookmark: _Toc12670][bookmark: _Toc5986]（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年第二批（总第十六批）参考性案例、上海法院司法服务保障长江十年禁渔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2019年8月6日，邢某驾驶自购渔船在没有取得捕捞许可证的情况下，行至上海市崇明区某水域，使用机轮劈水网进行拖网捕捞，捕获中华鲟活体一尾及花鲢、鲈鱼若干。后邢某将上述渔获放入冰柜，导致中华鲟活体死亡。崇明区人民法院最终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邢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赔偿因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所造成的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共计人民币40000元，并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中华鲟是地球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至今已有1.4亿年的历史。长江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湿地之一，是中华鲟的重要栖息地。本案是长三角区域首起非法猎捕、杀害中华鲟刑事案件，也是《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出台后的首例涉及非法猎捕、杀害中华鲟的案件。本案判决对于保护、延续中华鲟自然种群，维护长江流域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bookmark: _Toc20520][bookmark: _Toc26066]



















[bookmark: _Toc32756]案例三:
[bookmark: _Toc9846]
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审理与修复治理并进
[bookmark: _Toc5424][bookmark: _Toc28063]——吴某等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5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环境资源
[bookmark: _Toc6769][bookmark: _Toc1048]公益诉讼优秀案例）

【基本案情】2022年，吴某承接了某鱼塘填埋、改建工程，并交由张某具体负责，获益由二人共享。因填埋鱼塘工程需要用土，2023年3月至4月期间，张某与吴某等人商量后安排挖机、农用车在某镇某号南侧地块取土，并用于填埋鱼塘。为填平上述因取土造成的土坑，吴某、张某等人分工合作，将大量杂填土直接倾倒在上述地块，吴某收取卸点费19200元。经认定，上述被破坏的10.62亩地块均系永久基本农田。经鉴定，涉案地块因取土被开挖，堆放杂填土被压占，致使土地种植条件遭严重毁坏。同年8月，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案涉地块种植条件严重破坏，地块开挖、压占与永久基本农田损害之间有明确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人民币163万余元。公诉机关遂向崇明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崇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张某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造成永久基本农田毁坏，其行为均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依法判处吴某、张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八个月，并处罚金，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等。对于民事公益诉讼部分，审理中先后召开推进会、评审会等，并综合考量案涉地块受损程度、修复可行性等因素，在诉中积极督促引导被告先行开展土壤修复复垦工作，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崇明区人民法院持续跟进修复工作，召集鉴定机构、检察机关及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并邀请人民监督员共同对案涉区域生态修复情况进行验收评审，调解书确定的内容全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耕地关乎国计民生，同时耕地生态系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具有调节气候、净化空气、保持水土等生态功能，保护耕地有助于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资源，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不仅关系到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更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福祉。本案中，人民法院在案件处理中严格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推动刑事审理与生态治理同步推进，实现生态环境案件从审理到治理的闭环管理。
[bookmark: _Toc29521]



[bookmark: _Toc28112]案例四:
[bookmark: _Toc1019]
持枪猎捕鸟类，“劳务代偿”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bookmark: _Toc9107][bookmark: _Toc31627]——施某非法狩猎罪案
（2022年上海法院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2020年10月至2021年2月期间，施某伙同陆某、李某、王某（均另案处理）等人多次在崇明地区持枪猎捕野生鸟类51只，被崇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十五日。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施某与他人非法狩猎造成的生物资源经济损失共计76400元，其中受损鸟类的直接损失为19100元，恢复费用为57300元。2021年7月，有关部门作为磋商主体与施某就生态损害赔偿经磋商达成协议，协议约定：施某以货币和劳务结合形式承担生态环境赔偿责任，其中货币赔偿共计34000元，生态养护工作、公益宣传活动劳务代偿共计6个月等。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有效。崇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述协议进行审查，并出具民事裁定书，确认有关部门与施某签订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有效。民事裁定作出后，施某主动履行了协议所确定的义务。案件审结后，人民法院定期开展案件回访，对劳务代偿工作进行实时监督，真正落实生态修复的目的。
【典型意义】本案是全市法院首例以“劳务代偿”作为环境民事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案件。以劳务代偿的修复方式体现了惩罚与修复并重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既遵循了“谁损害、谁赔偿”的宗旨，又彰显了司法的温度，发挥了遏制不法行为与预防警示教育的双重作用，对于实现环境资源审判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相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bookmark: _Toc19132]












[bookmark: _Toc9651]案例五:
[bookmark: _Toc9996]
[bookmark: _Toc11155]村委会代为处置危废费用应由行为人负担
[bookmark: _Toc19592]——上海某村民委员会诉张某、龙某祥、徐某忠固体废物
[bookmark: _GoBack]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4年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
2021年上海法院涉民生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自2016年1月起，被告张某在未办理环保审批、无任何环保设备的情况下，利用租用的某村民委员会老窑厂厂房开办加工厂，从事非法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经营活动，并随意露天倾倒炉渣灰。2017年4月，被告龙某租赁老窑厂约200平方米厂房用于生产，并搭建土炉，火化空调散热铝片成铝锭出卖，并将炉渣灰与张某的炉渣灰倾倒在一处。2017年10月19日后，被告龙某停止了火化炼铝生产。2018年3月29日，环保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至上述地址检查，查获大量废电子元件及炉渣灰。后经对危险废物堆放处周边土壤进行检测，受污染土壤中铜、镉、锌等元素均超标。2018年12月6日，崇明区人民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案发后，原告某村民委员会委托上海某固废处理有限公司处置上述危险废物，涉案老窑厂地块土壤指标已经恢复正常。某村民委员会对被告张某、龙某提起诉讼，要求其共同承担危废处理费用3103493元，以及为处理窑厂污染事宜支付的挖机台班费、人工费共计32134元。
崇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非法处置废电子元件、倾倒炉渣灰，被告龙某倾倒炉渣灰，对上海某村老窑厂地块土壤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判决被告张某负担废电子元件处理、土壤修复费用共计437024.25元，被告张某、龙某共同负担炉渣灰处理、土壤修复费用共计2698602.75元。
[bookmark: _Toc30817]【典型意义】危险废物具有毒性、腐蚀性等危险特性，随意排放、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会破坏生态环境，并带来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题，影响人类健康。污染者虽然因污染环境行为受到了刑事处罚，但仍需就其污染环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既依法追究污染者违法犯罪的刑事责任，又追究其破坏环境的民事侵权责任，“双管齐下”可以有效提高污染者的违法成本，不仅可以使被污染的环境得到及时修复，也可以在惩戒违法行为的同时预防类似行为的发生。




[bookmark: _Toc23919]案例六:

[bookmark: _Toc27862]府院联动力促被占滩涂及时腾退复绿
[bookmark: _Toc26044][bookmark: _Toc18712]——某区海塘管理所诉上海某建筑材料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
[bookmark: _Toc18372][bookmark: _Toc32108]（最高人民法院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2003年5月，原告某区海塘管理所与被告上海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被告承租约27000平方米滩涂作砂石堆场至2019年6月底。2009年2月，被告在该土地上建造了若干临时水泥桶仓及封闭式砂料堆场，从事混凝土生产、加工。2019年3月起，原告多次向被告发出告知书，明确合同期满后将不再续租，要求被告限期腾退土地，均遭拒绝，遂涉讼。在审理过程中，经崇明区人民法院组织调解，被告先行腾退了近四分之三的承租区域，仍保留水泥桶仓和封闭式砂料堆场，拒绝停产停业。崇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是基于租赁协议取得涉案滩涂的使用权利，现租赁期限届满，被告依约应当及时腾退、交还土地，并作出相应判决。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滩涂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是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系统最脆弱的地带之一。为尽快收回滩涂，恢复生态功能，人民法院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采取“分期先予腾退、确保全面清退”的工作思路，深度运用生态环境协同工作机制，联合驻区河长制办公室法官工作室协商制定工作方案，共同协调化解案件，积极引导被告主动先行腾退部分滩涂。对于被告拒绝腾退的区域，依法及时作出裁判，确保滩涂区域的整体全面清退。
[bookmark: _Toc10522]
















[bookmark: _Toc2087]案例七:
[bookmark: _Toc10178]
“赔偿磋商+司法确认”协同共治长江跨域非法采砂
[bookmark: _Toc13098][bookmark: _Toc10745]——胡某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案
[bookmark: _Toc1089][bookmark: _Toc24300]（上海法院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典型审判案例）

【基本案情】2019年7月，经胡某某与魏某某事先联系，胡某某驾驶货运船与魏某某、刘某某驾驶的“三无”采砂船在长江某水域会合后非法采砂2次，盗采江砂共计1414.38吨，胡某某被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以非法采砂罪判处承担刑事责任。本案非法采砂行为发生在崇明岛西南侧。经生态环境损害评估鉴定，涉案非法盗采砂石导致的生态环境修复赔偿费用共计13575元。有关部门与胡某某磋商，确定由胡某某以货币形式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损害评估费用共计21000元。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效力。崇明区人民法院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从磋商程序合法性、磋商协议专业性、科学性及可操作性、公共利益保护充分性等方面，对磋商协议的内容进行全面审查，最终出具民事裁定书，确认有关部门与胡某某签订的磋商协议有效。民事裁定作出后，胡某某主动履行了协议所确定的义务。
【典型意义】本案系长三角跨行政区域探索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机制的典型案例。由于自然资源的流动性，破坏生态环境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往往涉及多个行政区域，需要跨域联动执法、司法，才能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本案作为跨行政区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成功并予以司法确认的案例，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生态保护信息互通、机制联动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有助于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bookmark: _Toc12603]案例八：
[bookmark: _Toc15111]
节能改造效益符合约定，收益分享应按约履行
[bookmark: _Toc24293][bookmark: _Toc16942]——某实业公司诉某造船公司合同纠纷案
[bookmark: _Toc31845][bookmark: _Toc9528]（第二届全国法院环境资源优秀裁判文书民事类优秀奖）

【基本案情】2012年9月，原告某实业公司与被告某造船公司签订《能源管理合同》，约定由原告为被告空压系统进行节能改造，节能效益分享期六年。若节能率超5%，前三年原、被告按7:3比例分享收益，后三年按6:4分享。项目验收后，双方共同委托评估确认节能率达13.94%，被告亦签发验收单。此后双方按季度确认节能量并支付节能费，持续至2015年第三季度。但自2015年第四季度开始，被告开始拒付原告节能费用。原告遂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拖欠节能费共计105.9万余元及违约金。被告则反诉称，因其控股股东变更，依合同约定请求解除合同。
    崇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合同及附件合法有效，双方曾共同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机构评估节能率，合同亦明确经双方验收确认的节能量可作为今后甲乙方效益分享的节能率，此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被告控股股东变更，不能作为其解除合同的理由，其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变更严重影响其履约能力。据此，判决支持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并驳回了被告的全部反诉请求。
【典型意义】以节能效益分享为核心的商业模式，是运用市场化机制推动节能降碳的重要路径。该模式通过节能服务方前期投入、用能方以节能收益分期偿付的方式，实现零投入节能改造与按效付费的共赢格局。随着“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完善市场化节能服务机制，已成为更高水平开展节能降碳工作的重要举措。然而，这一模式的生命线在于合同各方恪守诚实信用、维系长期合作信赖。一旦用能方在效益分享期内单方面否认既定结算依据、拖欠应付款项，将严重挫伤社会资本参与节能改造的积极性，动摇市场化节能机制运行的根基。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节能服务方的诉讼请求，有力维护了长期合同的稳定性，保障了诚信守约方的合法预期，为市场化节能服务领域树立了诚实守信的司法导向。








[bookmark: _Toc7021]案例九：
[bookmark: _Toc114]
违反排污许可证未载明标准亦需承担行政责任
[bookmark: _Toc8327][bookmark: _Toc20713]——某建筑材料公司诉某区生态环境局、某区人民政府行政处罚案
（2023年度上海法院“100个精品案例”）

【基本案情】2021年6月13日，某区生态环境局对某建筑材料公司检查中发现其存在臭气排放超标的情况，经听证后结合污染物数目、超标情况、影响程度等因素，对某建筑材料公司作出罚款48万元决定。某建筑公司认为，在其环评及排污许可中无臭气要求，因此申请行政复议。某区人民政府受理后经审查维持前述处罚决定。某建筑材料公司仍不服，遂提起诉讼。
崇明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某建筑材料公司生产经营中确实产生了恶臭污染物，故其行为应受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约束。某区生态环境局作出行政处罚所依据的《检测报告》合法有效，其依据排污数量、超标情况、影响程度等因素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某区人民政府收到某建筑材料公司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了审查，复议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综上，判决驳回某建筑材料公司的诉讼请求。某建筑材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企业在开展生产活动时会持续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污染物可能通过有组织或无组织方式向大气溢散。因此，即便企业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也不意味着其环境保护义务仅局限于确保排放行为符合排污许可证载明的特定几项标准，而应持续关注自身生产活动，确保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均符合各类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总量控制指标要求，以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本案中，某建筑材料公司超出《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无组织排放大量废气，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产生活，侵害居民环境权益并造成严重后果。环保机关依法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过罚相当原则，有利于贯彻落实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从而更全面、有力地保护生态环境。









[bookmark: _Toc7582]案例十：
[bookmark: _Toc1826]
以绿色执行理念妥善化解468亩林木腾退
[bookmark: _Toc9096][bookmark: _Toc32223]——村民小组申请执行某建设工程公司土地承包纠纷系列案
[bookmark: _Toc18597][bookmark: _Toc22849]（人民法院执行典型案例）

【基本案情】2014年，某建设工程公司与崇明区某村11个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承租各村民小组土地共468亩，因经营不善拖欠租金，11个村民小组分别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1年，崇明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某建设工程公司将承租的468亩土地平复还耕后腾退返还给各村民小组，并支付逾期未付的租金。判决生效后，某建设工程公司未履行义务，11个村民小组分别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崇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发现，涉案土地上的林木包括樱花树、香樟树、榉树等在内共27种近35万株，品种多样数量繁多，且部分品种有一定稀缺性，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及生态价值。若强行腾退，不仅工程量巨大，而且也易造成苗木死亡、土壤破坏，可能引发次级生态灾害，不利于土地的可持续发展。若对地上林木进行评估拍卖，一方面评估费用不菲且面临流拍风险，另一方面拍卖成交后仍需对林木进行腾退，生态资源仍面临破坏之虞。为此，人民法院多次召集双方就本案租金支付、土地腾退进行协商，并会同镇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就案件化解寻求最优解决方案。经人民法院积极协调，涉案土地所在镇政府对土地进行公开招租，成功引入第三方公司对林木进行整体收购，并与村民小组就涉案土地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至此，被执行人所欠土地租金得以全部支付完毕，本案得到妥善解决。
【典型意义】本案中，土地腾退与兑现租金债权、保护生态环境之间呈现出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因被执行人名下除涉案土地上的林木外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启动林木拍卖，是常规的执行路径。但是在执行中发现，启动林木拍卖具有评估成本高、拍卖难度大、执结周期长、社会效果差等难点问题。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人民法院确立了“民生为本、生态优先”的工作思路，在执行工作中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保护理念，紧盯村民权益的落实落地和生态环境保护。通过与涉案土地所在的镇政府积极协调沟通，成功引入第三方对林木予以整体收购，并与申请执行人签订土地流转租赁合同，既优先实现了村民的租金债权，同时在保全林木这一生态资源的基础上，为生态环境保护、涉案土地的可持续发展和村民的长远收益提供了解决方案，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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